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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所報「信託業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」修正草案暨修正對

照表一案，請依說明二修正後，洽悉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會110年7月27日中託查字第1100001402號函。

二、依「信託業辦理指定營運範圍或方法之單獨管理運用金錢

信託業務應遵循事項」第6條規定，規範對象包括信託業

及其董事、監察人、對信託財產有參與決策之主管及人員

，為使旨揭修正草案作業程序(三)作業管理1.之條文意旨

明確，請修正為「信託業及其董事、監察人、對信託財產

有參與決策之主管及人員除應遵守相關法令規定外，並不

得有下列行為…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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